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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0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16）038号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18

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已于2016年8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通知所有董事。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3名，分别为张

其春先生、李长军先生、温福君先生；委托出席董事1人，独立董事刘思跃先生

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唐建新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京豫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

露提示性公告》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二、《关于募集资金 2016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

集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审核意见。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董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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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监事会所发表的意见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三、《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广泛征求意见，公司董事会提名张京豫先生、徐传生先生、张其春先

生、张光明先生、李长军先生及温福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提名黄

劲业先生、郑艳玲女士、胡志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胡志

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及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

害股东的权益，同意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以及《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8

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

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韩伟业”）全体

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将向本次交易对方杨阳、

欧力士（中国分别）支付20,550.00 万元、25,350.00 万元现金，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32,768.87万元，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部分需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减轻公司财务负担，



3 

公司拟将“信息化系统改建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582.90万元及其利息收

入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筹资金对价（支付自筹现金对价金额以结余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审核意见，保

荐机构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

项鉴证报告。 

公司《关于信息化系统改建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支付重大资产

重组自筹现金对价的公告》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所发

表的意见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2016年9月6日（星期二）下午14:00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

街道南坑社区华鹏飞物流基地二楼会议室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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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京豫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3 年 12 月，硕

士。1993 年至 2000 年期间就职于深圳市运输局下属企业货运中心。2000 年至

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72,99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2%，其女张倩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5,759,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9%，其兄弟张光明先生任公司董事，除此

关系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徐传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1 年 12 月，大

专学历，中共党员。2000 年 11 月加入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2002 年 3 月，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上海诺金总经理；2003 年 7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华

鹏飞总经理；2010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其春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2 年 10 月，本

科学历，中共党员。2005 年 1 月加入公司，任财务负责人；2010 年 8 月，任公

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2011 年 3 月，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2013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2013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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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71 年 12 月，大

专学历。曾经就职于深圳市华侨实业有限公司，2000 年 11 月加入公司，任上海

办事处经理；2006 年 4 月，任公司运作部总监；2009 年 4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华中大区总经理；2010 年 8 月，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华中大区总经

理；2013 年 3 月，任公司董事、驻外管理机构总监。2014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车辆管理中心总监。持有公司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1%，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张京豫先生为兄弟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长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3 年 2 月，硕士。

现任博韩伟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阳理工大学计算机技术

硕士毕业，先后任沈阳工业学院特种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 CAD 研究室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在进入行业后，经过十几年的钻研和努力，现已成为行业专家、

国内移动通信资深专家。先后任中国自动识别协会（国家一级协会）副理事长，

物联网产业联盟会员单位代表，中国物流信息标准化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中国物

流信息标准化、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未持有公司股票，其配偶杨阳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 63,694,1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8%，除此关系外，与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温福君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9 年 12 月，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97 级），大连理工大学土木系工学士（86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职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

业务部等，现任航天科工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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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黄劲业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79 年 6 月，法学

硕士。现任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郑艳玲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4 年 1 月，学

士学位。现任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秘书长。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胡志勇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于 1965 年 11 月，博

士。现任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副院长，兼任广东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广州

市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会计师公会理事，广州市财政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